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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城市水土保持的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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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飞速发展, 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间 � � � 城市化加速时期, 然而城市

化所导致的种种环境问题特别是城市环境容量问题,使得城市水土保持越来越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我国的城市水

土保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工作中都尚停留在探索和达成初步共识阶段, 在先辈们的基础上, 作者就城市水

土保持的相关概念和内容做了一些探讨,并在我国城市水土保持工作现状的基础上, 指出了我国未来城市水土保

持发展存在的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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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 ith the f ast development o f economy in China, the step of city dev elo pment sy mbo led as urbanizat ion is acceler ated.

T he soil and water conserv ation in cit y is being paid mo re and mo re attent ion because of env iro nmental pro blems induced by city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he enviro nmental capacity of city . T he soil and w ater conser vatio n in city of China stay s in ex plo ring

phase bo th in theo ry and in practice. T he definition and co nt ent of ur ban so il and water conserv ation w as discussed and so me

pr oblems needing ur gently solved in the future wer e put fo rw 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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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引 � 言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水土流失已

成为我国头号环境问题。长期以来 ,人们一直认为, 水土流

失主要发生在农村山区,所以无论是理论上对水土流失规律

的研究还是实践上对水土流失的防治都着眼于农村山区, 很

少把水土流失和城市联系起来,同时人们在研究城市环境问

题时,也甚少提及城市中的水土流失问题。直至 1993 年和

1994 年深圳的高强度水土流失及其所带来的惨重经济损

失,城市水土流失才引起了深圳市政府和水利部的关注。

至此之后, 1995 的 6 月原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司长郭廷

辅在经过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写出了� 关于深圳
市水土流失问题的调查报告�。详细论述了深圳市水土流失
的状况、成因和危害, 并就如何防治提出了建议。为此, 水利

部于 1995 年 8 月在深圳市召开了�部分沿海城市水土保持
工作座谈会� , 首次正式提出城市水土保持的概念[ 1] , 为全面

开展城市水土流失调查和城市水土保持工作提供了舆论上、

理论上和工作上的准备。

深圳会后,各地按水利部水土保持司的通知要求, 对城市

水土流失进行了一次调查。从调查结果看,城市水土流失不是

个别现象,而是带有普通性的问题,不仅沿海城市有, 内地城市

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不仅大城市有,中小城市及乡镇在经济开发

建设过程中也会产生。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水利部于 1996 年

11 月在大连市召开了全国城市水土保持工作会议。

可见,城市水土流失问题的提出缘于城市水土流失问题的

广泛性、特殊性和严重性。城市水土流失在成因、强度、危害及

防治目的等方面都表现出与传统农村山区水土流失不同的新特

点,它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中带有普遍性、全局性和

关系子孙后代的新问题, 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新形势下水土保持

工作面临的新课题,是水土保持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然而, 我国城市水土保持还是个新生儿, 所以有关城市

水土保持的许多概念和研究内容等都没有明确的界定, 为

此,本文试图从城市水土保的有关概念和研究内容等方面谈

谈我国城市水土保持的发展现状, 指出我国未来城市水土保

持发展存在的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2 � 城市水土保持相关概念的界定

城市水土保持是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包

括预防监督、宣传、水土流失治理、城市绿化美化等, 它给城

市环境及水土流失治理赋予新的涵义。然而要明辨什么是

城市水土保持, 必须首先明白什么是城市、城市环境、城市化

以及城市水土流失等概念。

2. 1� 城市、城市环境以及城市化
城市是指国家按照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 是人

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

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杰作,

是一个以人为主体, 以空间利用和自然利用为特点, 以集聚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为目的,集约人口、经济、科学技术、文化

的空间地域大系统。

城市环境是以城市为研究主体, 它由两部分内容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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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是自然环境,它包含着城市居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离不

开的大气、水、土壤和动植物以及各种矿物资源和能源, 它是

指围绕城市居民周围的各种自然现象的总称,其中包括自然

灾害,如地震、洪泛等;另一部分是人为环境, 即人类社会为

了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创造的环境, 如

人口密度、园林绿化、房屋建筑、交通港口、文化教育等[2] 。

城市化本身是一个外来语,是从英文� urbanization�翻译
过来的,它是指城市、包括它所具有的物质属性与社会学属

性,对其他非城市地区的同化和扩张过程[ 3]。

2. 2 � 城市水土流失
我国开展城市水土流失研究的时间不太长,对城市水土

流失的解释尚未完全统一。唐克丽等认为,城市水土流失是

指在城市化进程中,人为活动引发的新的水土流失[4] 。甘枝

茂等对城市土壤侵蚀的解释是:指在城市范围内的市区及郊

区,因受各种作用, 特别是人为活动的影响, 所形成的泥土、

沙粒、废渣等流失过程[ 5] 。柴宗新等认为, 城镇侵蚀是土地

侵蚀的一个类型,指发生在城镇(含工厂)用地的侵蚀, 其侵

蚀的泥沙等固体物质对沟道、河谷和水利工程等淤积严重,

并造成洪涝等二次灾害[6] 。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城市水土流失是指在城市发展过程

中,发生在城市范围内的,由于人为活动或者自然因素所致

的水土流失[7] 。这里的人为活动是指建设用地开发、采石、

筑路、架桥、引水和排水设施及城市垃圾处理等基本建设过

程中,因不注意水土保持引发的水土流失、滑坡、泥石流及洪

涝灾害等。它不仅包括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开发,而且应包括

乡镇的土地开发及基础设施建设或工矿区开发中扰动(或破

坏)原地表造成水土流失的问题。它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人类

的活动。可以说,城市水土流失是在城市这一特定区域, 在

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因人为活动扰动地表和地下岩土层, 破

坏原始下垫面结构或堆置废弃物、构筑人工边坡而造成的水

土资源的破坏和损失,是一种特殊的水土流失类型。

比较以上观点可以发现: � 从城市水土流失发生的空间
范围特点来看,唐克丽对城市水土流失的定义中没有明确指

出城市水土流失发生的范围,甘枝茂指出其空间范围是城市

范围内的市区和郊区,柴宗新指出其范围是城镇(含工厂)用

地。但一般情况下,城市水土流失不是指整个城市行政区范

围内的水土流失(实际上, 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建制市的行政

区范围既包括城市建成区,又包括范围更广大的农村) , 因为

这样会混淆城市水土流失与传统上的农村山区水土流失差

异,造成概念不清。� 从城市水土流失的影响因素特点来
看,唐克丽认为是由于人为活动所引起的新的水土流失, 这

样定义缺乏完整性, 忽略了城市规划控制区域内的原残留

� 自然流失区� ,柴宗新的观点中没有明确给出影响因素。�
从侵蚀的主体来看,甘枝茂和柴宗新的观点仅仅以土壤作为

流失主体,只能作为城市土壤侵蚀的定义参考,不能作为城

市水土流失的定义。

综上所述,城市水土流失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 发生在

城市建成区、城市规划控制区及城市周边影响区, 由于自然

因素和人为因素所引起的水土资源的破坏与损失(这里水资

源和土资源是侵蚀的主体, 同时水资源也是侵蚀的动力因

子。另外水资源的破坏与损失包括水量的损失和水质的破

坏两个方面)。这样界定城市水土流失, 一方面可以把城市

水土流失与自然水土流失、工程侵蚀等区别开来(当然两者

也有密切的联系) , 形成了城市水土流失特有的研究对象和

研究内容,符合学科分类的原则, 另一方面,也客观反映了目

前城市中水土流失问题突出的原因及其防治的现实需要。

同时, 明确城市水土流失概念, 也是城市水土流失分类分级

符合科学性、逻辑性的基本前提条件。

3 � 城市水土保持的内容与现状

城市水土保持是指对城市范围内(城市建成区、城市规

划控制区及城市周边影响区)的人为活动和自然因素造成的

水土流失所采取的预防和治理措施, 是城市水土资源可持续

利用, 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城市水土保持是水土保持的一种特殊形式, 与传统的水

土保持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城市水土保持的特殊性主要体

现在以城市功能为目的的水土资源的保护、城市环境绿化和

美化等方面, 具体体现在城市水土保持的内容上。

3. 1� 城市水土保持内容
城市是一个具有特殊结构的地域单元, 结构决定功能,

特殊的结构必然有特殊的功能, 为此城市水土保持也具有相

应的特殊性, 其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 监督和防治由城市开发建设 (包括开发建设区、修

建交通网络及其配套基地、为城市建设提供原材料的采石场

等)造成的水土流失。

( 2)监督和防治城市周边影响区的水土流失。

( 3)原残留的� 自然流失区�的治理。
( 4)水源保护区的水源保护林建设(包括林相改造)。

( 5)城市沿海(河、库)岸防护林建设。

( 6)城市开发建设中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处理。

( 7)城市开发中有关水土资源保护的城市绿化美化。

( 8)城市化开发地中的给排水问题。

( 9)城市水系统建设中的淤积和污水达标排放问题。

3. 2� 我国城市水土保持工作现状
近年来,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 水土流失对城市现代化

建设的影响, 尤其是给沿海城市建设带来的严重危害, 已是

水保工作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也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2. 1� 城市水土保持的兴起
我国的水土保持源远流长, 但是城市水土保持的兴起却

非常之晚, 据资料显示,大连市从 1985 年将水土保持工作拓

展到城市, 并在实践中将城市水土流失治理与预防监督工作

同步开展, 较好地处理了破坏与治理、发展经济与保护水土

资源的关系, 收到了明显的治理效果,此时, 城市水土保持还

未正式提出。90年代初, 深圳市在大规模开发建设过程中,

由于水土保持管理体制尚未健全, 管理工作不到位, 盲目无

序的开发活动(如城市建设、房地产开发、修路、开矿采石等)

和夏季出现的台风暴雨, 使大量开发裸露地表产生了十分严

重的水土流失。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仅影响城市生态景观,

而且危及城市基础设施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对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 越是经济比较发达、城市建设

迅速发展的地区, 城市水土流失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珠江

三角洲地区, 包括深圳、广州、珠海等 12 个城市在内的人为

水土流失面积平均每年达到 40 多 km2。山东省的济南、潍

坊、泰安等 7 个城市,城区总面积不足 900 km2 ,而水土流失

面积达 269 km2 , 每年淤积河道和排水道的泥沙近 70 万 t。

城市水土流失的危害引起了水利部的高度重视。1995

年 8 月, 水利部在深圳市召开了首次全国沿海城市水土保持

座谈会, 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城市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问题。

1996 年, 水利部又在大连市召开了全国城市水土保持工作

会议, 明确在全国 10 个城市开展水土保持试点, 这标志着我

国城市水土保持工作的正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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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水土保持试点工作的逐渐展开,城市水土保持

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志士仁人所认识。开展城市水土保

持, 不仅可预防和减轻水土流失灾害,创造美好的生活环境,

而且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是建设现代化城市必不

可少的内容。从沿海城市到内地城市, 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

以及城镇,大家都逐步认识到了城市水土保持的重要性与紧

迫性。城建、环保、防洪等部门都开始参与水土保持工作。开

发建设单位也认识到防治水土流失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积极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力求做到水

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全国的城市水土保持工作,逐步从试点示范过渡到全面推进。

3. 2. 2 � 理论探索成果
城市水土保持与传统的水土保持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它在成因、强度、危害和防治等方面都表现出新的特点, 对水土

保持工作者而言是一个全新的事物,自深圳会后,诸多的水土保

持工作者对城市水土保持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与摸索。

1997 年,吴长文等对城市水土保持规划原理与方法进行

了探讨[ 8] ,得到城市水土保持规划原理在遵从城市规划的一

般原理的前提下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结合:一城市功能

分区与城市水土保持区划相结合,二图则与法则相结合,三防

治与绿化、美化相结合, 整体上做到切合实际、便于实施。

1998 年,王志明在开发建设平土区的水土流失等级划

分(吴长文)基础上[9] ,试图将模糊评判处理方法引入到城市

化土壤侵蚀强度等级划分的确定[ 10] 。通过各评价因子的确

定,以及评判结果的量化,提出了一个较简单而又具有可操

作性的综合评判模型,从而可作为建立城市水土保持地理信

息系统的基础。

2000 年,许有鹏等关于城市水土流失评估模型研究[ 10] ,

主要分析了城市水土流失评估模型的研制方法和途径, 并以

深圳市为例,探讨并建立了深圳市水土流失综合评判模型,

为城市水土流失评估方法研究提供了经验。

2001 年,袁仁茂等对城市水土流失及其类型系统进行了研

究[11] ,得到了城市水土流失类型体系, 并对城市水土流失区域

特征分析得到:水资源流失表现为,城外区< 城郊区< 城市区;

土资源流失表现为,城外区> 城郊区> 城市区的基本规律。

2003 年,万方秋等关于城市水土流失强度分级指标体

系初探[12] , 得出了城市水土流失强度分级指标体系包括土

沙流失指标、水流失指标和相关指标, 其中水流失指标在以

往的水土流失强度分级过程中常常被忽视,该指标体系反映

了城市水土流失的内涵, 符合城市水土流失的特点, 对城市

水土保持规划有一定指导意义。

以上的理论探索对我国城市水土保持工作具有普遍的

指导意义,为城市水土保持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 2. 3 � 实践经验总结
我国城市水土保持实践早于城市水土保持的理论研究,

大连于 1985 年便开始了城市水土保持实践, 但是理论研究

据资料显示始于 1997 年之后。

1997 年 9 月,水利部根据地域分布、特点和工作基础等

因素,选定大连、青岛、深圳、太原、黄山、三明、赣州、涪陵、景

洪、韩城等 10 个城市,开展全国城市水土保持试点工作。各

试点城市领导高度重视,按照水利部的要求, 健全机构, 依法

加强监督管理,增加水土保持投入, 组织多部门共同参与, 有

效地防治了城市水土流失,提高了城市环境质量, 促进了城

市水土保持与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2000 年 5 月, 10 个城

市通过试点验收,被水利部、财政部联合命名为�全国水土保
持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城市�。之后, 水利部又开展了第二批

30 个城市的水土保持试点工作,并相继验收完成, 为城市水

土保持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3. 2. 4� 管理措施
( 1)加强领导、健全机构。加强领导, 健全机构, 实行目

标责任制, 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是搞好城市水土保持关键之

一, 城市水土保持要比农村水土保持更复杂, 它涉及的学科

更广、部门更多、政策性更强, 光靠水利部门来抓是孤掌难鸣

的, 必须政府亲自挂帅,成立部门之间协调机构, 才能形成社

会合力。实行试点的城市都成立了主管市长任组长,政府有

关部门参加的领导小组, 对水土保持试点工作进行全面领导

和协调, 并根据水土保持法和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 制定了

地方性法规, 使城市水土保持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 2)科学规划、完善制度。制定城市水土保持规划是搞好

城市水土保持的基础。城市水土保持规划应以城市总体规划

为指导,以水土保持法律、法规为依据, 将水土保持的有关规

定和要求, 贯穿于城市的规划管理和各项开发建设之中。城

市水土保持规划既要结合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功能和空

间布局,又要反映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的特点, 根据区域特性

把握治理重点,加强监督检查, 完善预防和保护措施。

( 3)广泛宣传、增强意识。正确的行动来自正确的认识,

尤其在城市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因为大多数市民对城市水土

流失的严重性、危害性及城市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性缺乏统

一的认识, 因此必须加强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

采取一般与重点、广度与深度、上下与内外相结合的宣传方

式,通过向社会各界进行水土保持法规及城市水土保持重要

性的宣传, 增强全民城市水土保持的意识, 提高对其重要性

和紧迫性的认识, 只有正确认识了城市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正确认识了城市水土流失对城市环境的危害性, 人们才能在

日常的生活中注重城市水土保持。

( 4)提高科技含量, 搞好示范推广。提高城市水土保持

措施的科技含量, 抓好试点,树立榜样, 以点代面推进整个城

市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大连在推出� 水保一条街�、� 桃
花源水保示范区�后, 开始进行精品小区、精品工厂、精品公

路等一系列水土保持精品工程建设。青岛市一方面进行开

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示范工程建设, 在百通花园和鑫园

小区建设了 2 处示范工程, 一方面在辖区内选择了 10 个有

代表性的小流域进行示范建设。城市水土保持示范工程的

实施, 使市民感受到了城市水土保持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

赢得了各级各部门各行业领导和人民群众对城市水土保持

工作的广泛支持。

( 5)建立健全法律体制。健全的法制体系是城市水土保

持顺利进行的必要保证, 各试点城市根据现行的水土保持相

关法律法规, 结合地方特点都相应的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制定, 为城市水土保持工作的

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有效地保证了试点工作的顺利实施。

( 6)加强监督、严格执法。依法监督、严格执法是城市水

土保持的重要保障。城市水土流失具有涉及面广、协调治理

难度大等特点。公路建设、市政工程、场地平整等容易造成

水土流失的项目, 其法人多数是政府各部门所属单位, 故必

须加强监督、严格执法。

( 7)拓宽融资渠道、多方筹集资金。拓宽融资渠道、多方筹集

资金是城市水土保持工作的保证,各示范城市的水土保持工程建

设资金,本着以地方和群众投入为主,国家补助为辅的原则。

( 8)建立监测预报体系,开展城市水土流失监测。近年随

着地球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监测工具和监测手段

的改善和进步具备了诸多有利条件, 但监测的基础性研究,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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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领域的相关理论研究之缺乏, 限制了

监测方法的发展。尤其是监测定量化方面的困难, 很大程度

源于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应用研究的局限。发展我国自己的

侵蚀监测预报模型(包括区域监测模型、城市水土流失监测模

型) ,是监测领域最为急迫的需要之一。实施中的全国水土保

持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的建设( 2002~ 2010) , 将成为近年我

国水土保持监测发展的框架。监测信息管理技术、观测技术

的研究和应用推广,将与该项建设密切结合,进一步推动我国

水土保持监测业务的开展, 更好地支持国家和地方的水土保

持规划、治理与监督工作,服务于各种公益性需求。

3. 2. 5 � 技术措施
( 1)废弃物利用措施。首先, 在生产建设及市民生活过

程中力图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量,在生产、建设时合理规划, 对

市民进行环保宣传等,可以使固体废物、垃圾的排放量减少。

其次是对废弃物的转化, 以达到� 化害为利,变废为宝�的目
的。第三,将城市废弃物的处理与近郊水土保持工作结合起

来。城市人口密集,可以用于堆放废弃物的场地很少, 若能

利用近郊地形地貌中的适宜位置,往往能一举两得。

( 2)植被恢复措施。加大植树种草工作, 扩大城市绿地

面积。首先对城市内弃耕地和非农建设闲置土地进行清查,

在此基础上,选择良好树种和适宜花草对其实行生态环境重

建工作。对长期闲置不用的非农建设用地,或复耕或进行植

被覆盖。对于工程建设备用地, 如果短期内无法上马, 也应

采取临时性绿化措施。因开山取石、挖山取土所造成的裸露

及支离破碎的山体,应加快植被的恢复和山体的修复工作。

同时扩大自然保护区的数量和面积,合理调整自然保护区的

结构和类型,使城市生态得以良性循环。对城市空闲地、裸

露地、公路两旁以及城市边缘废弃地等需要绿化、保护的地

方,应通过一定的技术措施, 合理安排其利用方式和树种、草

种的选择,进行绿化保护, 增加城市绿地面积,防止水土流失

发生。可以通过市区绿化, 营造生产性、防护性、专业性绿

地,小环境绿化, 大环境绿化等措施达到绿化的目的。总之,

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可开发的空间,尽可能地调动各个层面上

的积极性,连接分散绿地, 开通绿色通道, 融进绿色大地, 全

方位地营造开放型并留有继续发展余地的网络状绿地系统,

从而达到减少城市浮尘、扬沙等灾害性天气的目的。

( 3)工程措施。控制城市水土流失除采用生态方式外,

也应采取适当的工程措施,特别是对一般生态防护措施难以

奏效的区域,如水土流失强度大的建筑工地, 应根据具体情

况采取拦渣、护坡、土地整治、防洪排水、防风固沙、泥石流防

治等工程措施来控制水土流失。建设项目中水土保持所需

的建设经费, 应列入建设项目工程的概预算, 水土保持设施

也应该做到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竣工验收。

4 � 我国城市水土保持工作发展展望

4. 1� 我国城市水土保持工作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目前我国城市水土保持尚处在试点和探索阶段,开展的

范围局限在示范城市, 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 逐步城乡一体

化, 城市规划将覆盖每一寸市域内的土地, 因此现代化城市

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要求从整体上是高起点规划、高标

准建设和高效能的管理。面对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的

必然选择, 要建设现代化城市, 在客观上对城市水土保持提

出了更高要求, 要求城市水土保持无论在实践中还是理论上

都将面临新的挑战, 急需解决一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1)加强城市水土流失规律研究。

( 2)制定城市水土流失强度分级标准。

( 3)研究适合于城市化建设的新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

( 4)研究建立城市水土保持防治分区方法和指标体系。

( 5)研究建立城市水土保持措施效益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

4. 2� 我国城市水土保持管理工作必须加强的几个方面
21世纪将进入知识经济的新时代, 同时也是一个休闲

时代, 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然而与之相伴的中

国城市化发展也将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城市化加速发展时

期) ,为了避免走西方先行国家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推进有

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即在城市水土保持中,应借鉴

和坚持过去农村水土保持中取得的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经验,

总结推广近几年试点探索的城市水土保持经验。

同时, 面对新形势,城市水土保持不能囿于过去农村水

土保持的范围, 也不宜停留在试点探索阶段取得的初步共

识, 而是要积极推进水土保持的知识、理念、技术和管理机制

创新。未来城市水土保持的发展, 中心是理念与管理的创

新, 知识与技术的创新。为此未来的城市水土保持必须做到

以下几个方面。

( 1)将城市水土保持规划与城市总体发展规划结合起来。

( 2)将城市水土保持措施设计与城市开发建设项目主体

工程设计结合起来。

( 3)将城市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与城市环境综合治理以及

城市绿化美化结合起来。

( 4)加强城市水土保持教育、宣传工作, 提高全民的城市

水土保持意识。

( 5)建立健全城市水土保持监督机制, 加强城市水土保

持监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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